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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定 学 院
学生专项资助基金使用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切实解决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保证其顺利完成学业，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冀政〔2007〕73号）和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冀教财〔2017〕1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学生专项资助基金的提取及使用
学院从事业收入（学费）中足额提取5%比例的经费，用于校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减免、勤工助学、校内奖学金、学生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等与资助贫困学生相关的支出。
其中勤工助学、校内奖学金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等活动，按照学院相关规定予以资助。
二、特殊困难资助及学费减免的程序
由于重大变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特殊困难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无法缴纳学费的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孤残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之女、优抚家庭子女等，可以申请学费减免。程序如下：
1.学生申请：学生本人申请需写明申请理由及本人日常学习情况，生活月平均消费款额。
2.调查核实：辅导员（班主任）、班委会在听取学生意见，广泛了解学生情况的基础上，对学生申请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填写《保定学院特殊困难学生资助审批表》，辅导员在审批表上需写明学生日常行为表现及学习情况。
3.系审议：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对特殊困难学生申请、日常表现及学习情况认真审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研究确定拟资助方式和款额，在系内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4.学院审批：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系上报的资助材料审核后，报学院领导审批。
5.资助金发放：财务处负责将资助金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银行账户中。
三、学生专项资助基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1.各系要建立特困生档案，并将特困生申请、各项资助评审及勤工助学工作的所有材料存档。
2.各系每学期召开一次座谈会，听取学生对基金使用与评定的意见，接受学生监督。
3.各系要严格执行评审程序，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各项基金要专款专用，不准挪作他用。违反者，一经发现查实，学院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特困生要如实申报家庭困难情况并将资助金切实用于学习与生活，不准任意挥霍。违反者，一经发现，学院将追回困难资助基金，取消其特困生资格。
4.各系要对受助学生加强教育，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立志成才，树立助人为乐、回报社会的思想和诚信为本、守约践诺意识。
5.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设立意见箱，对学生所反映出来的有关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理。
6.学院将定期检查各系困难资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将其列入学生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本使用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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